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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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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S*ST

恒立 证券代码
：

000622

公告编号
：

2009-37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于

2007

年

3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上发布了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16

日召开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股东会议

,

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以及公

司董事会征集投票委托的程序等相关事宜， 符合有关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法规的规

定；本次会议审议议案未获得通过，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此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结果，公司已刊登于

2007

年

4

月

17

日《证券时报》。

公司于

2007

年

12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上发布了第二次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2008

年

1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股东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以及公司董事会征

集投票委托的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有关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

审议议案获得通过，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此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公司已

刊登于

2008

年

1

月

29

日《证券时报》。 有关股改的后续工作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

000513

、

200513

证券简称
：

丽珠集团
、

丽珠
B

公告编号
：

2009-29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是否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方案两个月以上实施的：

□

是

√

否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09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股东大会决议已于

2009

年

5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公告编号：

2009-21

）。 现将

分红派息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二、分红派息方案

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06,035,482

股为基数，在扣

除公司回购的

B

股数量后， 向公司所有普通股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00

元（含税）。 扣税后，

A

股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每

10

股实际发放

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9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

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以港元派发， 以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

作日（

2009

年

5

月

12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元的中间价（

1

港元

=0.8805

元人民币）折合港元兑付，

B

股暂不扣税。

三、股权登记日、除息日和现金红利发放日。

1

、

A

股：

①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6

月

29

日；

②

除息日：

2009

年

6

月

30

日，

③

现金

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6

月

30

日。

2

、

B

股：

①

最后交易日：

2009

年

6

月

29

日；

②

除息日：

2009

年

6

月

30

日；

③

股权登

记日：

2009

年

7

月

2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1

、截止至

2009

年

6

月

2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A

股股东。

2

、截止至

2009

年

7

月

2

日（最后交易日为

2009

年

6

月

2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B

股股东

（公司已回购

B

股股份除外）。

五、分红派息方法

1

、

A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2

、

A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于

2009

年

6

月

30

日通过股东托管券

商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帐户。

3

、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于

2009

年

7

月

2

日通过股东托管券商或托管银行直接划

入其资金账户。若公司

B

股投资者在

2009

年

7

月

2

日办理了丽珠

B

转托管，其股息仍

在原托管券商或托管银行领取。

六、调整公司

B

股回购价格的说明

根据公司《回购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

B

股）股份报告书》中的相关规定，本次分红

派息实施完成后，自除息日起，公司回购境内上市外资股（

B

股）股份的价格调整为不

超过

15.89

港元

/

股。

七、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电话：

0756-8135993

、

0756-8135839

八、备查文件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

600104

证券简称
：

上海汽车 公告编号
：

临
2009－018

债券代码
：

126008

债券简称
：

08

上汽债
权证代码

：

580016

权证简称
：

上汽
CWB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汽

CWB1

认股权证行权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

＂

公司

＂

）

2008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于

2009

年

6

月

22

日实施。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6

元（含税），股权登记

日为

2009

年

6

月

19

日，除息日为

2009

年

6

月

22

日。 公司《关于上汽

CWB1

认股权

证行权价格调整的提示公告》刊登在

2009

年

6

月

16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和《证券时报》上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s.com.cn

。

1

、上汽

CWB1

认股权证于

2008

年

1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权证代

码

"580016"

，简称

"

上汽

CWB1"

，存续期为

2008

年

1

月

8

日至

2010

年

1

月

7

日。

2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和《上海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当标的证券

（即公司

Ａ

股

＂

上海汽车

＂

，股票代码：

600104

）分红派息除息时，行权价格按下列公式

调整：

新行权价格

＝

原行权价格

×

（上海汽车

Ａ

股除息日参考价

／

除息前一交易日上海汽

车

Ａ

股收盘价）

上汽

CWB1

的原行权价格为

26.97

元，上海汽车

Ａ

股除息日参考价为

14.16

元，

除息前一交易日上海汽车

Ａ

股收盘价为

14.19

元。

3

、

2009

年

6

月

22

日，公司实施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6

元（含税）的利润分配

方案后，上汽

CWB1

的行权价格由

26.97

元调整为

26.91

元。

上汽

CWB1

认股权证行权价格变更的实施日期为上海汽车

A

股

2008

年度分红

派息除息日（

2009

年

6

月

22

日）。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OO

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在上海银行开通旗下

部分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银行

"

）签

署的销售协议，自

2009

年

6

月

22

日起，上海银行开通富国天源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富国天合稳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鼎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定期定额申购每月最低申购额为

100

元人民币（含申购

费），具体定期定额申购规则详见上海银行发布的相关业务规则。

业务咨询方式：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网站：

www.bankofshanghai.com

上海银行客服电话：

021-962888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5105686

，

4008880688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www.fullgoal.com.cn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00

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

000589

证券简称
：

黔轮胎
A

公告编号
：

2009-024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分红派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获

2009

年

5

月

8

日召开的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2009

年

5

月

9

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派息方案

本公司

2008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54,327,065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0.90

元）。 对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

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本次分红后，公司总股本不变。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

2009

年

6

月

25

日 （星期四）， 除息日为

2009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五）。

三、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2009

年

6

月

2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

（包括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高管锁定股份）将于

2009

年

6

月

26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不包括高管锁定股份股）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派发。

五、咨询机构

名 称：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地 址：贵州省贵阳市百花大道

41

号

联系人：李尚武、叶晓燕

电 话：

0851-4763651

传 真：

0851-4763651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O

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股票简称
：

SST

光明 股票代码
：

000587

公告编号
：

2009-038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

7

家，均未提出股改动议。

公司董事会尚未与非流通股股东进一步沟通股改事宜。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2009

年

1

月

23

日公司与聘请的股改保荐机构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解除了

《保荐协议书》的合同。

三、公司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目前，公司董事会还没有实质性措施。

四、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

理办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特此公告。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6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８７

证券简称
：

广州友谊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８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派

３．３０

元（含税）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星期四）

３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星期五）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方案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现有总股本

３５８

，

９５８

，

１０７

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３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投资者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９７

元现金）。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

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及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星期四），除息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星期五）。

三、利润分配对象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星期四）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四、利润分配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９７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五、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

３６９

号

咨询电话：

０２０－８３４８３２１６

、

８３５７７９８０

联 系 人：邓美薇、李 浩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０３１

证券简称
：

三一重工 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８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８

元（含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８

元（含税）；税后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６２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除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

日

一、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

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红派息方案：

１

、以

２００８

年末总股本

１４８

，

８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８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分配。

２

、发放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３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下午

３

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下午

３

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派实施办法

１

、公司控股股东三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票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２

、除三一集团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持有的股票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

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政策的规定，个人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个

人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

０．１６２

元

／

股。

机构投资者所得税自行缴纳， 按税前现金红利发放，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

０．１８

元

／

股。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４

号）的规定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按照税后金额发放，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

０．１６２

元

／

股。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序号 项目 变动前股本 本次转增股本 变动后股本

１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０ ０ ０

２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４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

，

４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股份总数

１

，

４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

，

４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七、咨询联系办法

联系人： 吴 征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４０３１５５５

联系传真：

０７３１－４０３１７７７

联系地址：湖南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沙）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１００

八、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７６６

（

Ａ

股
）

股票简称
：

中国南车
（

Ａ

股
）

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１４

证券代码
：

１７６６

（

Ｈ

股
）

股票简称
：

中国南车
（

Ｈ

股
）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
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７

日（星期五）上午九点半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

６９

号世纪金源大饭店

●

会议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提案

●

会议提案

特别决议案：关于审议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现将召

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７

日（周五）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００

３

、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

６９

号世纪金源大饭店

４

、会议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有关提案

二、会议审议议案

特别决议案：

关于审议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１

、发行中期票据的方案

１

）发行规模：根据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待偿还债券的余额不得超过企业净资产（含

少数股东权益）的

４０％

的规定，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

亿，并根据实际资金需求，采

取一次注册，一期或分期发行。

２

）发行期限：三年

３

）发行利率：中期票据的发行利率将根据公司发行时市场情况并与主承销商协商

后决定，并须以获得中国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为前提。

４

）发行对象：面向全国银行间市场机构投资者。

５

）募集资金用途：包括（但不限于）用于补充营运资金等各项资金需求。

６

）发行的前提条件

（

１

）公司的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案批准；

（

２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注册。

２

、提请股东大会一般及无条件地授权公司董事赵小刚、郑昌泓组成的董事小组根

据适用法律以及届时的市场条件，决定或办理以下事宜：

１

）决定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的具体事宜，制定并实施具体发行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最

高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

亿的发行规模、分期发行计划、各期发行金额及期限的安排、还本付

息的期限及方式、票据利率或其确定方式、担保事项、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募集资金在上

述募集资金用途内的具体安排及资金使用安排，以及选择合格的专业机构参与本次中

期票据的发行；

２

）代表公司进行所有与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相关的谈判，签署和执行所有相关协议

及其他必要文件，并根据监管机构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要求，履

行相关的信息披露程序（如需）；

３

）办理向相关监管部门申请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的审批事宜并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

（如有）对具体发行方案做适当调整；

４

）采取所有必要且符合公司利益的行动，决定或办理其他与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相

关的具体事宜。

上述一般授权将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有效。

三、股东大会出席

／

列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８

日（周二）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 （本公司的

Ｈ

股股东另行通

知）。前述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

Ｈ

股股东登记及出席须知

请参阅本公司于

Ｈ

股市场发布的有关公告；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

议；

３

、监票人、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以及相关工作人员。

四、股东大会出席回复和出席登记方法

（一）出席回复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亲身或其委任代表）应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周五）或该日之

前，将出席会议的回执以专人送递、邮寄或传真的方式送达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股

东回执见附件二）。

（二）出席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

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

授权委托书和股票账户卡。

（

２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

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

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３

）异地股东（北京地区以外的股东）也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

续（信函到达邮戳和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

上述授权委托书至少应当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

２４

小时交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

经过公证。 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和授权委托书同时交到本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４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

６９

号世纪金源大饭店

五、其他事项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预计不会超过半个工作日。 与会股东（亲自或其委托代理

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往返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二）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１０００３６

联系人：刘宏伟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８６２１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９８４７８５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

附件一、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 作为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的

Ａ

股股东，兹

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７

日（周五）上午九点

半在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

６９

号世纪金源大饭店召开的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关于审议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

／

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附注：

１．

请委托人在委派代表前，首先审阅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的股东大会通知。

２．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赞成”、“弃权”或“反对”框内划“

√

”，作出投票指示。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除非委托人在本授

权书另有指示，否则除股东大会通知所载之决议案外，委托人的授权代表亦有权就正式

提交股东大会的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票。

３．Ａ

股股东最迟需于大会指定举行时间

２４

小时前将授权委托书，连同授权签署本

授权委托书并经公证之授权或其他授权文件送达至本公司，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西四

环中路

１６

号中国南车总部董事会办公室，邮编：

１０００３６

，方为有效。

４．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５．

委托期限：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附件二、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量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签章）

（注：上述回复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

000002

、

200002

证券简称
：

万科
A

、

万科
B

公告编号
：〈

万
〉

2009-020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07

年度激励计划补充购入公司股票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09

年

6

月

8

日，公司实施

2008

年度派息方案。 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07

年度激励计划获得

2,317,088.05

元派息款。

根据激励对象授权公司委托的信托机构

2009

年

6

月

19

日的通知，信托机构根据

《深国投·万科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07

年度）资金信托合同》的约定，已在获得

的现金分红后的

10

个属于可交易窗口期的交易日内，通过二级市场补充购入

210,000

股万科

A

股股票，平均购入成本为

11.034

元

/

股。

截至目前，

2007

年度激励计划持有万科

A

股股票

46,551,761

股。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１９８８

股票简称
：

中国银行 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１５

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Ａ

股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３

元人民币
（

含税
），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３０

元人民币
（

含
税

）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１３

元人民币
，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０．１１７

元人民币
●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除息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
一

、

通过现金红利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中国银行
”

或
“

本行
”）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召开的本行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载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以及本行网站
（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二
、

分红派息方案
１

、

发放年度
：

２００８

年度
。

２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３

、

除息日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

４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
。

５

、

发放对象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

Ａ

股股东
。

６

、

发放金额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３

元人民币
（

含税
），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３０

元
人民币

（

含税
）。

其中
，

Ａ

股股本为
１７７

，

８１８

，

９１０

，

７４０

股
，

预计本次派发
Ａ

股现金红利共约
２

，

３１１

，

６４５．８４

万元人民币
。

７

、

扣税情况
：

每股税前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３

元人民币
。

（

１

）

对于自然人股东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和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
》（

财税
［

２００５

］

１０２

号
），

由本行按照
１０％

的税率

统一代扣个人所得税
，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１７

元人民币
。

（

２

）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ＱＦＩＩ

）

股东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和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

由本行按照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现金红利所
得税

，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１７

元人民币
。

如果
ＱＦＩＩ

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
（

安
排

）

待遇的
，

按照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
、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
）

的规定执行
。

如存在
ＱＦＩＩ

以外的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
，

该等股东应按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

自行在所得发
生地缴纳所得税

。

（

３

）

对于居民企业股东
（

含机构投资者
），

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
，

本行向其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３

元人民币
。

三
、

派息方案实施办法
１

、

本行有限售条件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行直接向其发放
。

２

、

本行其他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
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
派发

。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
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
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四
、

咨询办法
联系人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６５９４５６７

，

６６５９４５７２

；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６５９４５７９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中国银行总行大厦
邮编

：

１００８１８

五
、

备查文件目录
本行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２日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石油
”）

董事会欣然宣布
，

中国石
油的间接全资附属公司

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

收
购方

”）

已根据由收购方和
Ｋｅｐｐｅｌ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ｔｅ． Ｌｔｄ．

（“

卖方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４

日订立的有条件买卖协议
（“

买卖协议
”）

的条件
，

于今日完成从
卖方购买

（“

收购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目标公司
”）

股
本中已发行及缴足的

２３４

，

５２２

，

７９７

股普通股
（

库存股份除外
）（“

股份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１

日约占全部股份的
４５．５１％

。

依照新加坡证券及期货法和新加坡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
，

收购方将就
所有股份

（

已由收购方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人拥有
、

控制或同意收购者除外
）

（“

要约股份
”）

作出强制性有条件现金收购要约
（“

收购要约
”）。

中国石油将
在适当时候就收购要约刊发进一步公告

。

收购完成
继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４

日刊发公告后
，

中国石油董事会欣然宣布
，

买卖协议的
先决条件已达成

，

且收购已于今日完成
。

收购完成后及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中国石油间接持有收购方
１００％

的股
权

，

而收购方持有
２３４

，

５２２

，

７９７

股目标公司股份
，

约占目标公司全部股份的

４５．５１％

。

强制性有条件现金收购要约
依照新加坡证券及期货法和新加坡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

，

收购方将就
全部要约股份作出收购要约

。

收购要约发出时
，

将就所有要约股份作出
，

并须遵从将由德意志银行新
加坡分行代表收购方发出的关于收购要约的正式文件

（“

要约文件
”）

所载的
条款和条件

。

收购要约发出时
，

将基于就每股要约股份收取
６．２５

新加坡元
（

约
２９．３３

人民币元
）

的基准作出
。

要约文件
（

其中载列收购要约的条款及条件并随附相关接纳表格
）

将在
不早于本公告刊发后

１４

天及不迟于本公告刊发后
２１

天的期间内寄发予要约
股份的持有人

。

中国石油将在适当时候就收购要约刊发进一步公告
。

特此公告
。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在本公告中
，

按照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的汇率
，

新加坡元与人民币之间的换
算定为

１．００

新加坡元等于
４．６９２

人民币元
。

此换算不应视为新加坡元可以按
照该汇率或其它任何汇率被实际兑换为人民币元

。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８５７

证券简称中国石油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１６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４５．５１％

间接股权交易完成公告


